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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3-014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与此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 202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进行合理预计如下： 

预计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在 2023 财务年度（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2023 财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2.35 亿元；

拟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在 2024 冷年年度（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以下简称“2024 冷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32 亿元。 

（二）预计 2023 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3 财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 财年预计发

生金额（万元） 

2023 年 1-3 月

已发生金额

（万元） 

2022 财年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向

关联方提

供劳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制冷配件、制冷设

备、热管理配件等 
市场价 290,000.00   30,640.74 164,815.29 

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

公司 
蒸汽、EPC 总承包 市场价 620.00  113.97  540.38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信息服务费、维修费

等 
市场价 55.00  26.58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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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与格力电器在 2024 冷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注：2023 冷年指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2023 冷年实际发生金额指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实际发生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 2022 年 4 月 8 日、2022 年 6 月

3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关于新增关联方及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如下表： 

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信息服务费 市场价 36.00  33.96  28.77  

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

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维修费 市场价 15.00  0 14.45  

浙江如山汇金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 市场价 3.00   2.83 0.00  

 小计    290,729.00 30,818.08 165,441.13 

向关联方

采购产品/

商品、接

受关联方

劳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配件、设备、空调、

生活电器、租金等 
市场价 30,000.00  1,226.15  4,730.75  

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

有限公司 

配件、设备、维修费

等 
市场价 1,046.43 1,046.43  5,720.33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

备有限公司 

材料款、加工费、维

修费等 
市场价 1,200.00  30.08 1,775.62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网络、房租等 市场价 550.00  44.99  530.52  

小计   32,796.43 2,347.65 12,757.22 

合计   323,525.43 33,165.73 178,198.35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4 冷 年

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截 至 披 露 日

2024 冷年已发

生金额（万元） 

2023 冷年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制冷配件、制冷设

备、热管理配件等 
市场价 290,000.00  0.00  98,202.15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商品、接受关联

方劳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配件、设备、空调、

生活电器、租金等 
市场价 30,000.00  0.00  3,873.33  

合计   320,000.00  0.00  102,075.48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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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22 年预

计发生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商

品、接

受关联

方劳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配件、设备、空

调、生活电器、租

金等 

4,730.75  20,000.00  0.75% -76.35% 

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配件、设备等 5,720.33  8,500.00  0.90% -32.70%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材料款、加工费 1,775.62  2,200.00  0.28% -19.29%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商标转让费 72.08  80.00  0.01% -9.90%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车辆费、网络、会

务培训费、房租、

物业、水电等 

530.52   635.00  0.08% -16.45% 

小计 12,829.30 31,415.00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商

品、向

关联方

提供劳

务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制冷配件、制冷设

备、热管理配件等 
164,815.29  290,000.00  16.25% -43.17% 

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 
配件 0.00  30.00  0.00% -100.00% 

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蒸汽、EPC 总承包 540.38 900.00  0.05% -40.60%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信息服务费、维修

费、招待费 
42.24  55.00  0.00% -23.20%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 0.76  0.76  0.00% 0.00% 

上海翔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 0.73  0.73  0.00% 0.00% 

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信息服务费、维修

费 
28.77  20.63  0.00% 39.46% 

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 2.78  2.78  0.00% 0.00% 

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维修

费 
14.45  11.24  0.00% 28.56% 

 小计  165,445.40 291,021.14    

合计 178,274.70 322,436.1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的生产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公司对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

是由于市场、客户需求及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等因素影响，使得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

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

因是市场、客户需求及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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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

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珠海横琴新区汇通三路108号办公608 

法定代表人：董明珠 

注册资本（总股本）：5,631,405,741元 

经营范围： 货物、技术的进出口；研发、制造、销售：泵、阀门、压缩机

及类似机械，风机、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

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空气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中央空

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热

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

节能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件；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通讯终端设备及

相关零部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消毒器械；医疗器械、

实验室设备；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

用电力器具及相关零部件；厨房用具、不锈钢制品、日用五金；炊具及配件、餐

具及配件技术；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水工程；新能源发

电产品、储能系统及充电桩；电源、变流器、逆变器电力产品；直流电器及设备；

节能产品、照明灯具制造、节能工程；电工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能源信息集成管理系统；销售、安装及维护：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

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

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

设备。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零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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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1,959,818.38万元，净资产为

10,365,165.46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8,786,887.49万元，净利润为

2,306,373.24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5,479,441.96万元，净资产为

9,571,320.33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4,748,895.92万元，净利润为

1,830,412.42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公司名称：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泰安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姚素亚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服务：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产管理、

资本运作，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销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制冷配

件、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及产品、化纤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

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煤炭（无储存）、矿产品；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技术、计

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955,453.07万元，净资产为 -

279,569.66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5,082.89万元，净利润为-215,480.99万

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374,162.39万元，净资产为-452,642.88

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21.20万元，净利润为-146,262.55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

股东。 

3、公司名称：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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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场浣东街道环城东路251号天洁大厦二十二楼 

法定代表人：金永顺 

注册资本：3,515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润

滑油销售；日用百货销售；肥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

售；矿山机械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

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

（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448.66 万元，净资产为 1,013.54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9,573.23 万元，净利润为-412.57 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8,359.74万元，净资产为749.86万元；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2,584.81万元，净利润为-72.6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2023 年 3 月 20 日前，孙公司江苏通盛换热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金国明先生为浙江淘工供应链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4、公司名称：浙江盾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22号 

法定代表人：姚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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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333.33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风机、风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

研发；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风机、

风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

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交通设施维修；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5,982.10万元，净资产为1,863.85万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577.09万元，净利润为4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5,038.65万元，净资产为1,171.60万元；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472.67万元，净利润为-692.25万元。（未经审

计） 

关联关系：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5、公司名称：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239号20楼603室 

法定代表人：喻波 

注册资本：268,635.0001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合金材料、兰炭、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95,427.65 万元；净资产为

479,495.04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253.59 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436,058.97万元，净资产为420,457.95

万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425.49万元。（未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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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喻波先生为浙江柒鑫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6、公司名称：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曹发栋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炼焦;热力生产和供应;铁

合金冶炼;危险化学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截止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64,245.68万元；净资产为 -28,404.47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63,774.32万元；净利润为51,030.88万元。（经

审计） 

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07,067.36万元，净资产为52,994.15万

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68,189.71万元，净利润为26,725.33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喻波先生为内蒙古金石镁业有限公司母公司浙江柒鑫

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7、公司名称：浙江如山汇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盾安路 

法定代表人：黄希哲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991.88 万元，净资产为 2,016.35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37.19 万元，净利润为 164 万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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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9,910.27 万元，净资产为 1,975.18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46.19 万元。（未经审

计） 

关联关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总体可控，相关关联方均依法存续，在与公司日

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未发生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

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格力电器等关联方间的

正常经营往来，属于公司经营及业务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参照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同类交易的价格，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交易

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与交易关联方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属于公司

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未对

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公司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作出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规范了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

关联交易均按《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对2023年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

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生产

经营的需要，公司已对2023年度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估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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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定价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

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内容，并

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了目前阶段必

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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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